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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和审判技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曾于2003年出版了《法官素养与能力
培训读本》，迄今已近七年。
在此期间，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大量出台，法院审判案件数量持续
攀升，新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不断出现。
上述培训读本中解析的法律适用问题亟待更新。
2009年年初，为了及时总结审判实践的新鲜经验，进一步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上海高院决定组织编
写“法官智库”丛书，并将法律适用作为丛书之一，命名为《法律适用精要》。
　　《法律适用精要》在《法官素养与能力培训读本》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充分吸纳、解析近年来的
审判实务新情况、新问题，重点置于总结、提炼法律思维和法律适用的一般路径和基本方法，以突出
本书对于解决实务问题的针对性和提升法律适用能力的有效性。
全书共分五编，第一编绪论简要论述了法官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论的原理。
第二编至第五编分别是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商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法院的审判专
业分工为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当前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应当说明的是，知识产权和海事海商审判虽然是上海法院审判工作的重点之一，但因知识产权审判和
海事海商审判的法律适用将专门作为“法官智库”丛书其他分册的内容，故本书不再涉及。
　　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在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指出：“要正确处理依法裁判与案结事了的关系
，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依法裁判是检验案件法律效果的重要标准。
一个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好不好，关键要看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审判程序是否合法、适用法律是否正
确。
实现案结事了，无论是裁判，还是调解，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范围。
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追求办案的社会效果。
”为实现这一要求，人民法院必须始终致力于提高法官队伍的司法能力。
法律适用能力是法官职业能力的重心，不断地从丰富的司法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并
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认识是提高法官职业能力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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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五编，第一编绪论简要论述了法官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论的原理。
第二编至第五编分别是刑事审判、民事审判、商事审判和行政审判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法院的审判专
业分工为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当前审判实践中常见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该书充分吸纳、解析了近年来审判实务的新情况、新问题，重点在于总结、提炼法律思维和法律适用
的一般路径和基本方法，突出了解决实务问题的针对性和提升法律适用能力的有效性。
对于提高法官的法律适用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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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在履行义务的时间和空间上，学校只在法定的教育教学活动期间对末成年学生负有教育、
管理和保护义务；而监护人则随时随地都要对未成年人履行监护的义务。
　　第三，在履行义务的内容上，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责侧重于维护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人身权
利；而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涉及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照
顾未成年人的生活、保护和管理未成年人的财产、代理未成年人进行民事活动、对未成年人进行管理
和教育以及代理未成年人进行诉讼等。
　　因此，未成年人在校期间，学校既未自动取得监护权，也不能视为监护人将部分监护权转移给学
校行使。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职责，不是民事法律意义上的监护责任。
在审理校园伤害赔偿案件时，不应将学校作为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使其承担违反监护职责的责任，而
应当根据学校是否违反了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来确定其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二、校园伤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民法通则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
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
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7条第1款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
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
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学校承担民事责任是以过错为前提的，这种过错就是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未履行教育、管
理和保护的义务。
因此，校园伤害赔偿案件仍属于一般侵权纠纷，其民事责任的承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按照学校的
职责范围和过错大小确定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对于未成年学生在校受到伤害或者致人损害，学校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既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在程序上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仍由赔偿权利人就学校存在过错承担举
证责任。
审判实践中，考虑到校园伤害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在举证能力上确实存在差异，为保障未成年学生救济
权的实现，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适当加重学校的举证责任，由学校就其已经履行教育、管理和保
护义务承担适当的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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